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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實同時使用商標的註冊

在任何根據商標條例 (第 43 章 )第二十二條 (同時使用 )的商
標註冊申請中，對有競爭性商標註冊的知情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

素，以評估申請人使用其標記的誠實性。

在此情況下，申請人在商標申請或反對程序中所提交的法

定聲明中，應作出他使用其標記的誠實性的宣稱，及用證據支持

該等宣稱，按情況證明申請人是獨立地設計出該標記，或知道該

競爭性註冊商標，但誠實地相信自己的標記與該競爭性註冊商標

並不是相似以致相當可能使人受騙或導致混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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